
南京医科大学关于评选表彰研究生三好学生、
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的暂行办法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树立标杆形成典型示范，进一步 推动全校

研究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在总结以往评比表彰经验 的基础上，为

进一步规范研究生三好学生、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评选表彰工作，

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表彰时间

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

二、评选表彰对象

我校在读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该年度无任何违纪行为。

三、评选表彰名额

原则上，每次表彰的研究生三好学生 200 名，研究生优秀学

生干部 50 名。

四、评选表彰条件

（一）研究生三好学生

1. 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坚决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有强烈的法治观念，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 道

德规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尊 敬

师长；

4.学习目标明确、态度端正，成绩优秀，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与

创新精神；

5.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公益环保、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活 动，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6.有较高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身心健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心

理素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园文化活动，达到《国家学 生体质健

康标准》规定的要求；

7.学习成绩优秀，原则上应获得过研究生各类奖学金（学业 奖

学金一等）。

（二）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1.在具备三好学生条件的基础上，有较强的责任意识，热心 承担

社会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 和协调能

力；

2.有较强的服务意识，热情为同学服务，在同学中有较高的 认

可度，起到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

3.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

4.评选当年担任班级、党团支部或校、院研究生会等主要学 生

干部，任期满一年及以上。



五、评选表彰程序

1.研究生院下发评选通知；

2.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

3.各学院党委（党总支）根据申报情况组织评比，确定推

荐 名单；

4.研究生院汇总各学院党委（党总支）推荐情况并组织评

选；

5.研究生院对审定通过的研究生三好学生、研究生优秀学

生 干部进行公示；

6.发文表彰。

六、组织领导

评选表彰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由研究生院党委具体

组 织实施。


